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辦法 
修訂紀錄： 

110.10.1 市長特別獎審議委員會 

 

一、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 

 

二、主旨： 

(一)注重學生發展多元適性潛能，落實五育均衡之教育理念。 

(二)鼓勵學生培養良好品格情操，健全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 

(三)透過公開甄選表揚，獎勵有具體事蹟表現之傑出畢業生。 

三、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教務處。 

 

五、給獎對象：在各方面有傑出表現及具體事蹟之本校應屆畢業生。 

 

六、給獎總名額：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本校班級數乘以三倍(倍數依市政府規定)，

除市長優學獎每班乙名外，其餘獎項由各班依據下列評定標準，評選出兩位正取、

兩位備取受獎學生，以不同獎項為原則。為多元獎勵及擴大獎勵範圍，畢業學生之

獎項不予重複給獎。 

 

七、給獎項目及評定標準： 

除市長優學獎及市長勵志獎外，其餘獎項之積分為各該領域之畢業總成績乘以百分

之三十與其它特殊表現乘以百分之七十後之合計數。 

(一)市長優學獎：以在學期間畢業總成績各班最高者。 

(二)市長語文獎：在語文領域方面（國語文、英語文、鄉土語言及其它語言）有傑出

表現者。 

(三)市長科技獎：在數學及自然與科技方面有傑出表現者，二個領域各佔 50%。 

(四)市長藝術獎：在藝術與人文領域及表演等方面有傑出表現者。 

(五)市長體育獎：通過本市體適能檢測銅牌以上或在健康與體育領域及運動、競賽等

方面有傑出表現者。 

(六)市長嘉行獎：在綜合活動領域、日常生活表現及敬師孝親及助人義行等方面有 

傑出表現者。 

(七)市長勵志獎：處於逆境且服務奉獻、足堪表率或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者。 

(八)各獎項「其它特殊表現」之計算方式如下： 



1.由政府主辦、政府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承辦、政府與民間團體合辦且獎狀 

需具備辦理文號與政府機關關防。 

(1)參加直轄市、縣市性比賽：第1名可得6分，第2名可得5分，第3名可得4分，

第4名可得3分，第5名可得2分，第6名可得1分，獎狀採計至第6名止。 

(2)參加全國性比賽：直轄市、縣市性比賽各名次之得分乘以2。 

(3)參加國際性比賽：直轄市、縣市性比賽各名次之得分乘以3。 

(4)校內比賽得獎依市級比賽各名次之得分折半給分。 

(5)團體獎部分依第1目至第3目計算規則折半給分。 

2.由民間團體辦理且獎狀具備政府機關核定文號。 

(1)依第七點第八項第一款第1目至第3目名次折半給分，個人累計積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2)團體獎部份依本款第1目計算規則折半給分。 

(九)得獎名次非以第七點第八項第一款第1目頒發者，其得獎名次對照如附表一； 

若名次未在上表內時，得由本校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依實際情況予以比照 

認定之。 

(十)未規定之重大特殊表現或無法明確判定是否符合第七條規定者，需經本校畢業生

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審議決議。 

 

八、送件及審查 

(一)為使得獎者實至名歸，除市長優學獎、市長勵志獎(有身分別限制)、市長嘉行獎

(需曾獲模範生或孝行楷模)外，其餘獎項需曾獲政府主辦市級以上個人或團體

該類別相關比賽前三名或相對應之名次始得申請。 

(二)各班受獎人選由家長或學生提出，並於五月教務處規定之日期前將「初評表」 

(如附件二)及相關證明文件提交級任導師(日期截止後不得再更改類別與排序)

彙整後轉交註冊組，由註冊組整理初評結果表(如附件三)。 

(三)初評結果表製作完成後，送交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審查。 

(四)註冊組於畢業考後三個工作天內，公布市長特別獎名單(如附件五)。 

 

九、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如附件一) 

(一)召集人：校長(列席但不具投票權) 

(二)紀錄：註設組長(列席但不具投票權) 

(三)委員：家長代表二人、教師代表七人（一至六年級學年主任、科任學年主任）及

各處室主任。 

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凡與受評選學生有三等親以內關係者，一律不可列名

為審查委員，且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 

 

十、委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進行審查相關事宜。 



 

十一、獎狀由教育局統一印製，獎品由本校自行購買，費用由學校材料及用品費項下或

校外單位或人士贊助經費支付。 

 

十二、本實施辦法奉 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附表 

得獎名次對照表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特優 優等 甲等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金牌 銀牌 銅牌 佳作   

 

 

補充說明： 

1. 全國賽門檻：參賽選手需來自至少五個不同縣市。 

2. 國際賽門檻：參賽選手需來自至少五個不同國家。 

3. 公立大學主辦之比賽，視同為縣市級比賽。 

4. 教育局主辦之語文競賽決賽，獎狀名次標註為「優勝」者，比照第四名計分。 

5. 與下列獎項類似之獎狀不計積分： 

(1) 報社投稿刊登； 

(2) 作文普查； 

(3) 校內主題徵文； 

(4) 表演賽； 

(5) 闖關活動。 

 



附件一 

台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110 學年度 

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簽到單 

 

職  稱 姓 名 出席者簽名 備註 

校     長 陳茂盛   

家 長 會 長 潘明芬   

家 長 代 表    

教 務 主 任 陳志昇   

學 務 主 任 陳志偉   

輔 導 主 任 余麒麟   

總 務 主 任 黃安廷   

一年級學年主任 郭艾伶   

二年級學年主任 蔣慈玲   

三年級學年主任 林水雲   

四年級學年主任 王婷儀   

五年級學年主任 陳立家   

六年級學年主任 張佩馨   

科任學年主任 蔡佳錚   

註 冊 組 長 翁大德   

    

    

    

 



附件三 

臺南市 110學年度東區復興國小市長特別獎各班推薦名單 
 市長語文獎 市長科技獎 市長藝術獎 市長體育獎 市長嘉行獎 市長勵志獎 

備註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601 
正取        

備取        

602 
正取        

備取        

603 
正取        

備取        

604 
正取        

備取        

605 
正取        

備取        

606 
正取        

備取        

607 
正取        

備取        

608 
正取        

備取        

609 
正取        

備取        

610 
正取        

備取        

611 
正取        

備取        

合計        

審議確認人數        

※委員依上列各班各類所列名單進行審議，確認受獎名單。 

獎 
別 

姓名、 

積分與申請順位 

班 

級 



附件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語文獎」初評表 
班級：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 

□曾獲政府主辦市級以上個人或團體與本獎項相關比賽第 1、2、3名或相對應之名次。 

任一項比賽最佳名次：                          第       名 （具備本條件始得申請本獎項） 

 

注意事項說明： 

一、本初評表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及「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

辦法」辦理。 

二、申請學生依實填寫本初評表，經各班級任導師認核後，依序整理相關證件、獎狀、資料（正、影本各一份），交由班級

導師參加遴選，並送交畢業生市長獎遴選委員會審查。 

三、學校比賽包含：2年級說故事、3-6 年級語文類競賽、享讀 BOOK說書人比賽。 

四、政府(官防章)辦理之語言檢定(英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新住民)視同政府委託： 

初級 0.5 分、中級 1分、中高級 2分、高級 3分(各語言選最高分一張)。 

五、市政府頒發之小黑琵(徵文)獎狀，視同市級比賽獎狀。 

六、直轄市、縣市性(含)以上比賽，2張團體獎狀分數可抵個人獎狀 1 張。 

語文 

領域 

畢業 

總成績 

30％ 

領域名稱 

及百分比 

國語文 

50％ 

英語文 

30％ 

本土語言 

20％ 

畢業 

總成績 
A1＝（    ）×50％ A2＝（    ）×30％ A3＝（    ）×20％ 

A4 ＝ A1 + A2 + A3 ＝（        ） 

語文類 

其它特

殊表現 

70％ 

     名次 

獎狀 

種類 

第 1名 
特優、冠軍、 

金牌 

第 2名 
優等、亞軍、 

銀牌 

第 3名 
甲等、季軍、 

銅牌 

第 4名 
佳作.殿軍 

 

第 5名 
作文普查 

 

第 6名 
第 6 名以後、 

優勝、入選 

小計 

國際性比賽 

獎狀 
18 ×(    ) 15 ×(    ) 12 ×(    ) 9 ×(    ) 6 ×(    ) 3×(    ) 

B1(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全國比賽 

獎狀 
12 ×(    ) 10 ×(    ) 8 ×(    ) 6 ×(    ) 4 ×(    ) 2×(    ) 

B2(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直轄市、縣市

性比賽獎狀 
6 ×(    ) 5 ×(    ) 4 ×(    ) 3 ×(    ) 2 ×(    ) 1 ×(    ) 

B3(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學校比賽 

獎狀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 
B4(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政府委託或與

民間團體合辦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 B5(    )
「本項最多

10 分」 
團體獎 

(分數折半) 
      

語文檢測 
閱讀小博士 2×（  ）＋閱讀超博士 3×（  ）＋成語金頭腦獎狀 1×(  ) ＋ 

通過        語      級檢定 = (      )分 

B6(    ) 
「本項最高

15分」 

B7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        ) 

總積分 A4（      ）× 30％ + B7 (        ) × 70％ ＝ (               ) 



附件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科技獎」初評表 
 

班級：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 
□曾獲政府主辦市級以上個人或團體與本獎項相關比賽第 1、2、3名或相對應之名次。 

任一項比賽最佳名次：                          第       名 （具備本條件始得申請本獎項） 

 

注意事項說明： 

一、 本初評表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及「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

辦法」辦理。 

二、申請學生依實填寫本初評表，經各班級任導師認核後，依序整理相關證件、獎狀、資料（正、影本各一份），交由班級

導師參加遴選，並送交畢業生市長獎遴選委員會審查。 

三、學校比賽包含：3-6年級資訊週相關競賽、科展校內選拔。 

四、校外政府或政府委託(官防章)辦理之比賽項目為數學、自然科學、資訊科技皆屬此類別。 

五、直轄市、縣市性(含)以上比賽，2張團體獎狀分數可抵個人獎狀 1 張。 

科技 

領域 

畢業 

總成績 

30％ 

領域名稱 

及百分比 

數學 

50％ 

自然與生活科技 

50％ 

畢業 

總成績 
A1＝（    ）× 50％ A2＝（    ）× 50％ 

A3 ＝ A1 + A2 ＝（        ） 

科技類 

其它 

特殊 

表現 

70％ 

     名次 

獎狀 

種類 

第 1名 
特優、冠軍、 

金牌 

第 2名 
優等、亞軍、 

銀牌 

第 3名 
甲等、季軍、 

銅牌 

第 4名 
佳作、殿軍 

 

第 5名 
 

 

第 6名 
第 6 名以後、 

優勝、入選 

小計 

國際性比賽 

獎狀 
18 ×(    ) 15 ×(    ) 12 ×(    ) 9 ×(    ) 6 ×(    ) 3×(    ) 

B1(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全國比賽 

獎狀 
12 ×(    ) 10 ×(    ) 8 ×(    ) 6 ×(    ) 4 ×(    ) 2×(    ) 

B2(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直轄市、縣市性

比賽獎狀 
6 ×(    ) 5 ×(    ) 4 ×(    ) 3 ×(    ) 2 ×(    ) 1 ×(    ) 

B3(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學校比賽 

獎狀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 
B4(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政府委託或與

民間團體合辦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 B5(    )
「本項最多

10 分」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地科館 

小小解說員 
初級 0.5 ×(    ) + 中級 1 ×(    ) + 高級 1.5 ×(    )「最多各 1張」 B6(    ) 

B7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        ) 

總積分 A3（      ）× 30％ + B7 (        ) × 70％ ＝ (              ) 



附件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藝術獎」初評表 
班級：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 

□曾獲政府主辦市級以上個人或團體與本獎項相關比賽比賽第 1、2、3名或相對應之名次。 

任一項比賽最佳名次：                          第       名 （具備本條件始得申請本獎項）。 

 

注意事項說明： 

一、 本初評表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及「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辦

法」辦理。 

二、申請學生依實填寫本初評表，經各班級任導師認核後，依序整理相關證件、獎狀、資料（正、影本各一份），交由班級

導師參加遴選，並送交畢業生市長獎遴選委員會審查。 

三、學校比賽包含：低年級創意塗鴉、3-6年級繪小書、各議題繪畫比賽(有分名次之獎狀)等。 

四、校外政府或政府委託(官防章)辦理之比賽項目為藝術類、照片、(微)電影、說唱藝術皆屬此類別。 

五、直轄市、縣市性(含)以上比賽，2張團體獎狀分數可抵個人獎狀 1 張。 

藝術 

領域 

畢業 

總成績 

30％ 

領域名稱 藝術與人文領域 

A1＝（        ） 

藝術類 

其它 

特殊 

表現 

70％ 

     名次 

獎狀 

種類 

第 1名 
特優、冠軍、 

金牌 

第 2名 
優等、亞軍、 

銀牌 

第 3名 
甲等、季軍、 

銅牌 

第 4名 
佳作、殿軍 

 

第 5名 
 

 

第 6名 
第 6 名以後、 

優勝、入選 

小計 

國際性比賽 

獎狀 
18 ×(    ) 15 ×(    ) 12 ×(    ) 9 ×(    ) 6 ×(    ) 3×(    ) 

B1(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全國比賽 

獎狀 
12 ×(    ) 10 ×(    ) 8 ×(    ) 6 ×(    ) 4 ×(    ) 2×(    ) 

B2(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直轄市、縣市性

比賽獎狀 
6 ×(    ) 5 ×(    ) 4 ×(    ) 3 ×(    ) 2 ×(    ) 1 ×(    ) 

B3(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學校比賽 

獎狀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B4(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政府委託或與

民間團體合辦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B5(    )
「本項最多

10 分」 團體獎 

(分數折半)       

B6 ＝ B1 + B2 + B3 + B4 + B5 ＝ (        ) 

總積分 A1（      ）× 30％ + B6(        ) × 70％ ＝ (               ) 



附件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體育獎」初評表 
 

班級：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 
□曾獲政府主辦市級以上個人或團體本獎項相關比賽第 1、2、3名或相對應之名次。 

（任一項比賽最佳名次：                          第       名） 

□通過體適能檢測銅質獎以上。             （具備兩條件之一者始得申請本獎項） 

 

注意事項說明： 

一、 本初評表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及「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

獎辦法」辦理。 

二、 申請學生依實填寫本初評表，經各班級任導師認核後，依序整理相關證件、獎狀、資料（正、影本各一份），交由

班級導師參加遴選，並送交畢業生市長獎遴選委員會審查。 

三、 學校路跑第 6~30名獎狀給 0.5 分(比照第 6名)，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不給分(無個人姓名)。 

四、 直轄市、縣市性(含)以上比賽，2 張團體獎狀分數可抵個人獎狀 1張。 

健體 

領域 

畢業 

總成績

30％ 

領域名稱 健康與體育 

A1 ＝（        ） 

健體類 

其它 

特殊 

表現 

70％ 

     名次 

獎狀 

種類 

第 1名 
特優、冠軍、 

金牌 

第 2名 
優等、亞軍、 

銀牌 

第 3名 
甲等、季軍、 

銅牌 

第 4名 
佳作、殿軍 

 

第 5名 
 

 

第 6名 
第 6 名以後、 

優勝、入選 

小計 

國際性比賽 

獎狀 
18 ×(    ) 15 ×(    ) 12 ×(    ) 9 ×(    ) 6 ×(    ) 3×(    ) B1(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全國比賽 

獎狀 
12 ×(    ) 10 ×(    ) 8 ×(    ) 6 ×(    ) 4 ×(    ) 2×(    ) B2(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直轄市、縣市性

比賽獎狀 
6 ×(    ) 5 ×(    ) 4 ×(    ) 3 ×(    ) 2 ×(    ) 1 ×(    ) B3(    )

「最多取最

佳名次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學校比賽 

獎狀 
3 ×(    ) 2.5 ×(   ) 2 ×(   ) 1.5 ×(   ) 1 ×(    ) 0.5 ×(   ) 

B5(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政府委託或與

民間團體合辦 
3 ×(    ) 2.5 ×(   ) 2 ×(    ) 1.5 ×(   ) 1 ×(   ) 0.5×(   ) B6(    ) 

「本項最多

10 分」 
團體獎 

(分數折半) 
      

體適能 

檢測 
金質獎 3分 ×(    )、銀質獎 2分 ×(    )、銅質獎 1分 ×(    ) B7(   ) 

B8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B7 ＝ (        ) 

總積分 A1（      ）× 30％ + B8（       ） × 70％ ＝ （            ） 



附件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勵志獎」初評表 
班級：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 

□具特教學生身份、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者(須附證明文件，教師認定不算) 

□ B7積分達 18分以上                 （同時具備二項條件始得申請本獎項） 

 

注意事項說明： 

一、初評表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及「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辦法」

辦理。 

二、 申請學生依實填寫本初評表，經各班級任導師認核後，依序整理相關證件、獎狀、資料（正、影本各一份），交由班級

導師參加遴選，並送交畢業生市長獎遴選委員會審查。 

三、 學校比賽項目參考語文獎、科技獎、藝術獎、體育獎項目。 

直轄市、縣市性(含)以上比賽，2 張團體獎狀分數可抵個人獎狀 1張。 

畢業 

總成績 

30％ 
A1＝（        ） 

其它 

特殊 

表現 

70％ 

（參見

說明三） 

     名次 

獎狀 

種類 

第 1名 
特優、冠軍、 

金牌 

第 2名 
優等、亞軍、 

銀牌 

第 3名 
甲等、季軍、 

銅牌 

第 4名 
佳作、殿軍 

 

第 5名 
 

 

第 6名 
第 6 名以後、 

優勝、入選 

小計 

國際性比賽 

獎狀 
18 ×(    ) 15 ×(    ) 12 ×(   ) 9 ×(   ) 6 ×(   ) 3×(   ) B1(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全國比賽 

獎狀 
12 ×(    ) 10 ×(    ) 8 ×(    ) 6 ×(    ) 4 ×(   ) 2×(   ) B2(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直轄市、縣市

性比賽獎狀 
6 ×(    ) 5 ×(    ) 4 ×(    ) 3 ×(    ) 2 ×(   ) 1 ×(   ) 

B3(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學校比賽 

獎狀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 

B4(    )
「最多 6 張」 團體獎 

(分數折半) 
      

政府委託或與

民間團體合辦 
3 ×(    ) 2.5 ×(   ) 2 ×(    ) 1.5×(  ) 1 ×(   ) 0.5 ×(  ) B5(    ) 

「本項最多

10 分」 
團體獎 

(分數折半) 
      

語文活動 

閱讀小專士 0.5×( )＋閱讀小學士 1×( )＋閱讀小碩士 1.5×( )「以上各限一張」

＋閱讀小博士 2×（  ）＋閱讀超博士 3×（  ） +成語金頭腦獎狀 1×(  ) + 

通過       語     級檢定 = (      )分 B6(    ) 
「本項最多

20 分」 
體適能檢測 金質獎 3分 ×(    )、銀質獎 2分 ×(    )、銅質獎 1分 ×(    ) 

地科館 

小小解說員 
初級 0.5 ×(    ) + 中級 1 ×(    ) + 高級 1.5 ×(    )「最多各 1張」 

B7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        ) 

總積分 A1（      ） × 30％ + B7（        ） × 70％ ＝（             ） 



附件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嘉行獎」初評表 
 

班級：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 
□曾當選模範兒童（  ）或 曾獲孝行楷模獎（  ） 

□ B10積分 15分以上                  （同時具備二項條件始得申請本獎項） 

 
注意事項說明： 

一、本初評表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及「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

辦法」辦理。 

二、申請學生依實填寫本初評表，經各班級任導師認核後，依序整理相關證件、獎狀、資料（正、影本各一份），交由班級

導師參加遴選，並送交畢業生市長獎遴選委員會審查。 

綜合 

領域 

畢業 

總成績 

30％ 

領域名稱 綜合活動 

A1＝（    ） 

其它 

特殊 

表現 

70％ 

獎狀名稱 分數 小計 

模範兒童獎狀 

（每張 6分） 
6 × (    ) B1(    ) 

孝行楷模獎狀 

（每張 12分） 
12 × (    ) B2(    ) 

擔任糾察隊工作 

（3分） 
生教組長審核：（                ） B3(    ) 

擔任童軍工作，服務盡責 

（3分） 
生教組長審核：（                ） B4(    ) 

行善小天使每張 2分最多 3張      

2 ×（   ） 
生教組長審核：（                ） B5(    ) 

擔任愛心服務隊，服務盡責 

（3分） 
輔導組長審核：（                ） B6(    ) 

擔任圖書小志工，服務盡責 

（3分） 
課研組長審核：（                ） B7(    ) 

學習成長護照過五關獎狀 

（每過五關 3分，最多 1張） 
資料組長審核：（                ） 
「五關 3 分，十關 6分，十五關 9分……餘此類推」 

B8(    ) 

榮譽狀、感謝狀 
(與上述工作重複者不計) 

榮譽狀 0.5 ×(  )、感謝狀 0.5 ×(  ) 
「以義行為主，每學期限一張，需有學生姓名」 

志工服務時數每 12小時 0.1分 ×(  )
「不足 12小時不計分，最高 1分」 

註冊組長審核：(                 ) 

B9(    ) 

B10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B7 + B8 + B9 ＝ (        ) 

總積分 A1（      ）×  30％ + B10 (        ) × 70％ ＝ (               )  



附件四 

 

臺南市 110學年度東區復興國小 六年     班市長特別獎符合資格名單 

 
 市長語文獎 市長科技獎 市長藝術獎 市長體育獎 市長嘉行獎 市長勵志獎 

備註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600 

正取        

正取        

備取        

備取        

 

※同一人可申請不同類別，班內擇優前 2名。 

※正取：最多 2 名，可申請相同獎項。為鼓勵多元發展，建議盡量選擇不同獎項。 

※備取：若干名，若同班正取學生選領成績優良獎時，則依分數高低進行遞補。 

 

 

 

 

 

 

 

 

各班填寫範例 
 

 

 市長語文獎 市長科技獎 市長藝術獎 市長體育獎 市長嘉行獎 市長勵志獎 
備註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600 

正取 丁中/55       

正取   王二/42     

備取  李一/54      

備取      朱大/39  

 

獎 
別 

姓名、 

積分與申請順位 

班 

級 

獎 
別 

姓名、 

積分與申請順位 

班 

級 



附件五 

臺南市 110學年度東區復興國小市長特別獎審查總名單 
 市長語文獎 市長科技獎 市長藝術獎 市長體育獎 市長嘉行獎 市長勵志獎 

備註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姓名/積分 

601 
正取        

備取        

602 
正取        

備取        

603 
正取        

備取        

604 
正取        

備取        

605 
正取        

備取        

606 
正取        

備取        

607 
正取        

備取        

608 
正取        

備取        

609 
正取        

備取        

610 
正取        

備取        

611 
正取        

備取        

合計        

審議確認人數        

※委員依上列各班各類所列名單「核定當選人數」後，決選出各類當選人。 

獎 
別 

姓名、 

積分與申請順位 

班 

級 



附件六 

 

～校內比賽採計項目～ 

 

市長語文獎： 

一、閱讀認證：小博士 2分、超博士 3分。 

二、成語金頭腦：每張 1分。 

三、二年級說故事比賽。 

四、四五年級校內語文競賽。 

五、享讀 BOOK說書人比賽。 
 

 

市長科技獎： 

一、中高年級資訊週相關競賽。 

二、科展校內選拔。 

三、地科館小小解說員：初級 0.5分、中級 1分、高級 1.5分（各等級最多一張）。 

 

 

市長藝術獎： 

一、低年級創意塗鴉。 

二、中高年級繪小書。 

三、各項議題繪畫比賽(有分名次之獎狀)。 

 

 

市長體育獎： 

一、體適能檢測：金質獎 3分、銀質獎 2分、銅質獎 1分。 

二、高年級路跑第 6~30名獎狀 0.5分(比照第 6名)，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不給分(無個人姓名)。 

 

 

市長嘉行獎： 

一、模範兒童獎狀：6分。 

二、擔任糾察隊工作，服務盡責：3分。 

三、擔任童軍工作，服務盡責：3分。 

四、擔任新生愛心服務隊，服務盡責：3分。 

五、擔任圖書小志工，服務盡責：3分。 

六、行善小天使每張 2分（最多 3張）。 

七、學習成長護照過五關獎狀（最多 1張，每過五關加 3分）。 

 

 

市長勵志獎： 
一、閱讀認證：小專士 0.5分、小學士 1分、小碩士 1.5分(左列各限一張)、 

小博士 2分、超博士 3分。 

二、成語金頭腦：每張 1分。 

三、體適能檢測：金質獎 3分、銀質獎 2分、銅質獎 1分。 

四、地科館小小解說員：初級 0.5分、中級 1分、高級 1.5分（各等級最多一張）。 


